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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近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中国气象局办公室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
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气候适应
型城市建设试点，积极探索和总结气候适应
型城市建设路径和模式，提高城市适应气候
变化水平。以防范气候风险为目标建设气
候适应型城市，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变化
不利影响和风险，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对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高城市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通知明
确，到 2025年优先遴选一批工作基础好、组
织保障有力、预期示范带动作用强的试点城
市先行先试；到 2030年，试点城市扩展到 100
个左右；到 2035年，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
点经验得到全面推广，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
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自然资源部曝光56个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为严格保护耕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督促各地坚决整改纠正违法违规问题，自
然资源部日前集中公开通报 56 个违法违
规重大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表示，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冲击耕地保护红线，危
害国家粮食安全，破坏生态环境。各地要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各类耕
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保持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高压态势
9月 8日，国家林草局在京组织召开打

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会
议深入交流打击穿山甲等野生动植物非法
贸易工作进展，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穿山甲
保护管理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位，保持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高压态
势，继续加大对穿山甲片等濒危物种制品走
私的打击力度。要强化执法监管，加大对穿
山甲栖息地的保护，强化巡护值守，从源头
遏制野外猎捕穿山甲活动。将非法交易、食
用、运输和走私穿山甲及其制品列入各成员
单位以及部门间联合执法的重点内容，各成
员单位要明确职责分工，抓好责任落实，加
强信息共享，强化执法协作，形成打击合
力。要深入研究评估，加快穿山甲野外种群
和栖息地调查监测，摸清底数。加强穿山甲
人工繁育及野化放归科技攻关，努力扩大穿
山甲种群数量。要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做好
政策宣传解释和舆情疏导。

（整理：杨璐嘉 来源：《人民日报》《工
人日报》《中国绿色时报》）

民法典第 1232 条在法律层面明确
了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但
是，有关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生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学界存有争议，
国家层面也未有明确立法。在此“困
境”下，检察机关如何探索、运用生态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如何确定
赔偿金额，既凸显惩罚的威慑意义，又
保证惩罚处于合理范畴？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

好制度如何才能稳妥落地？
□本报记者 徐日丹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
专家意见，就惩罚性赔偿金的认定
与法院密切沟通，怀揣儿时在沟渠
里玩耍的美好回忆向被告人释法说
理……当非法倾倒化工废水的被告
人李某某表示认罪认罚，愿意承担
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尽最大努力赔
偿生态环境损害时，山东省昌邑市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海涛觉得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治理的重
大和关键问题，不仅事关党的使命宗
旨，也最普惠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
记特别强调，“要着力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民法
典，专门在侵权责任编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责任章第1232条规定了生态环境
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充分彰显了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环境违法
成本低、生态修复国家埋单”老大难问
题的决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
特色、时代特色。该制度的确立，对生
态环境检察工作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在立法供给不足、司法实践存
在争议的现实面前，检察机关在践
行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方
面有着怎样的探索实践，又有哪些
办案启示？记者进行了深入探访。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作为祖国的北大门，内蒙古
自治区横跨“三北”（西北、华北及东
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
全的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
山离不开法治护航。2023 年 7 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
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促进条例》（下称《条例》），以地方立
法的形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保障措施
方面，《条例》第 95 条明确规定，“人
民检察院应当督促、支持法律规定的
其他国家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自
然资源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人民
检察院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可以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部署的
五大任务之一。完成这个重大任务，
离不开司法保障，也离不开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职能作用的发挥。”内蒙古
自治区人大常委、人大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郑锦春告诉记者，在《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期间，自治区人大听取
了自治区部分基层和市级检察院意
见，征求了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李永
君和分管副检察长的意见。在调研、

论证、修改完善、审议等环节，他们一
直与最高检第八检察厅保持密切联
系，从顺应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方向
等层面征求意见建议。“《条例》第 95
条两款内容采纳了最高检第八检察
厅提出的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
讼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作用，体现
检察机关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价
值导向。”郑锦春说。

“《条例》提出检察机关依法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提起惩罚
性赔偿诉讼请求，具有创设规则和
司法价值引领意义！”最高检第八检
察厅副厅长邱景辉对后续的落地落
实、复制推广充满期待。

《条例》第 95 条的立法依据是什
么？对此，邱景辉分析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时强调“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
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
机制等入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第 58 条第 2 款规定了检察机关支持
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提起相关诉
讼的规定，同时，结合加强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衔接协同的司
法需求，《条例》明确提出建立督促、

支持起诉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贯彻
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的改革部署，能够增强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司法合力。

邱景辉进一步解释道，《法治中
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指
出，“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探索建
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民法典第 1232 条仅规定生态环境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生态
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
的解释》（下称《解释》）也只明确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作
为被侵权人代表请求判令侵权人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以参照处理，
并未明确检察机关相关履职的“法定
身份”。为补强法律供给，解决适用争
议，内蒙古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将为
国家层面立法完善积累经验。

“《条例》为公益诉讼检察相关履
职带来了更大‘底气’。”内蒙古自治区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张云龙认为，

《条例》第 95 条既是对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利”的明确，更是对检察机关
督促和支持起诉“义务”的要求，为内
蒙古检察公益诉讼自身发展和助力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了
更为深入更为具体的地方立法遵循。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写入全国生态安全领域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累积性、潜
伏性、缓发性、公害性等特点，生态环
境领域违法成本低问题突出。”接受
记者采访的专家、检察官一致表示，
依法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严惩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让恶意侵权人承担超出
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发挥法律惩
罚、震慑、预防的功能显得尤为迫切。

事实上，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
有关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生态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探讨，法学界
一直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检察机
关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履行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时提出惩罚性赔
偿的诉讼请求为应有之义。质疑者则
认为，惩罚性赔偿虽然有着积极的功
能，但生态修复责任与惩罚性赔偿一
旦并用可能违反比例原则，加重企业
负担，可能有引起滥诉的风险。

那么，检察司法办案中是如何
探索、运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呢？

今年 8月 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
日。这一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
了一批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作为十起典
型案例之一的“山东潍坊昌邑市人民
检察院诉李某某环境污染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便是一起涉生态环
境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

作为案件承办人，昌邑市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海涛向记者坦
言，该案办理初期，并没有考虑适用
惩罚性赔偿，“案发后，李某某花费
6万余元，委托专业公司对危险废物
排放口附近的 11.28吨危险废物进行
了处置。经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邑分
局鉴定，水质符合规定的标准。”

为了推动该案高质效办理，最
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昌邑市检察
院委托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研究院专家对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
情况进行专业评估。山东大学生态文
明与环境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法

学院教授张式军评估认为，因该案中
的危险废物会随着河水流动流入渤
海，造成生态环境功能不可逆转的损
失，李某某处置的危险废物只局限在
排污口附近的污染河床，并未进行全
流域修复。同时，他认为，李某某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
定，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且侵权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符合生态环境侵权惩
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要件。

“如何将法律条文落实到实践、
做到良法善治，是能动履职还是就案
办案，我们当时非常纠结。”王海涛回
忆道，内部讨论案件时，有人提出就
案办案不会出错，检察官不会担责，
但院领导认为越是有争议的地方，越
要凸显检察人员能力素质与使命担
当。最终，在张式军教授的指导下，法
学理论、司法办案与专业领域知识实
现了有机融合，检察机关果断对李某
某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就惩罚性赔偿事宜，王海涛耐
心地对李某某进行了释法说理，列
举其行为的主观过错、损害行为及
损害后果的相关证据。作为一名土
生土长的昌邑人，王海涛还与李某
某共同回忆小时候在清澈河水中钓
鱼、捉虾、游泳的情形，这令李某某
内心受到极大触动。李某某表示，愿
意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尽最大
努力赔偿生态环境损害。

2023年 2月 16日，昌邑市法院作
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李某某构
成污染环境罪，鉴于其具有认罪认
罚、赔偿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等
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18 万
元，并支持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全
部诉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与行政机关、法院建立沟通协
作机制，凝聚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
共识；创新替代性修复机制，审慎提
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损害惩罚性
赔偿；采取“惩罚性赔偿+司法确认”

的方式，通过向当事人释法说理，让
其自愿承担责任，确保生效裁判落
到实处……民法典正式提出生态环
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后，身处全
国 首 批 入 选 的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贵州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围绕生态环境领域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工作进行积极探索，促
进提高生态环境领域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的执行率，使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得以真正落实。

2021 年 7 月，贵州省毕节市检察
院在办理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时，发现该公司占用耕
地修建炸药库，对耕地造成了永久
性的破坏。通过查询该公司的“基础
信用报告”，该院发现该公司有多项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政处罚记
录，证实其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
仅让其赔偿生态资源损失，不足以
体现惩罚、震慑、预防作用。

2021 年 9 月，毕节市检察院专门
举行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行政执法人员、
企业代表等参加并发表意见。听证
员一致认为，涉案公司应承担生态
修复责任并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
缴纳惩罚性赔偿金，同意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上述案件办理时，最高法《解
释》并未出台，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
计算基数、计算方法等没有明确规
定，确定赔偿金额成为案件办理的
最大难题。”贵州省检察院第八检察
部主任肖俊告诉记者。

经咨询专家意见，毕节市检察
院与法院沟通协作，综合考量违法
公司主观过错、损害后果、生态修复
成本、地方经济水平、违法行为人的
生态修复意愿、履行能力等因素，向
法院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并 与 法 院 一 起 向 违 法 公 司 释 法 说
理，促使其全部同意检察机关诉讼
请求，并及时全面履行到位。

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中发展

青 藏 高 原 是 世 界 屋 脊 、亚 洲 水
塔，是地球第三极，生态保护地位特
殊，立法意义重大。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自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

作为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
原的过渡地带，四川省的生态环境
质量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质量密切
相关。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
于青藏高原东南缘，辖区内的若尔
盖湿地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
涵养地，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碳库，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
高原泥炭沼泽湿地。近年来，个别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盗挖泥炭牟取
暴利，给高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杨某某等 6
人在若尔盖县、红原县分批盗挖泥炭
1600 余立方米。今年 3 月，阿坝州检
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

求 6 人承担恢复地表及植被覆盖责
任，并赔偿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金、鉴定费。“鉴于 6 人的行为已经被
法院认定构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
罪，符合《解释》第 7 条第 1 项对于破
坏生态‘故意’的认定，且盗挖泥炭行
为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永久性损害，结
合侵权行为地位于若尔盖湿地的特
殊生态区位，检察机关以生态环境功
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
计算基数，提起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
要求。”四川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
主任邓迎辉说。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
体现了‘最严’的法治态度。”邱景辉
表示，通过上述案件的办理，可以有
力震慑进而预防破坏生态环境违法
犯罪冲动，也宣示了生态保护与公益
修复的极端重要性，是保护青藏高原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成功实践。

（下转第六版）

惩罚性赔偿助力守护“世界屋脊”

“惩罚性赔偿不能成为‘一纸空
文’！”肖俊表示，《解释》施行后，明确
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当以生态环境受
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
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
且一般不超过两倍。有了计算基数和

标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还要考虑过
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民法典实施
后，贵州省检察院陆续指导全省检察
机关探索办理了 65 件生态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案件，涉及金额
200 余万元，均获得法院支持。截至目
前，大部分已执行到位。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两级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破坏草原
公益诉讼案，提出惩罚性赔
偿金等诉讼请求，均获法院
支持。图为检察官勘探现场。

本报通讯员赵丽园摄

▼浙江省舟山市检察
院在办理一起非法捕捞破
坏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时提出惩罚性赔偿
等 诉 请 ，得 到 法 院 支 持 。
图为放生非法渔获物。

本报通讯员夏梦摄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
私自倾倒污泥民事公益诉
讼 案 中 ，要 求 被 告 人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责 任 。图 为 检
察官在现场调查取证。

本报记者张兴民 通
讯员王福全摄

▶贵 州 省
剑河县检察院
办理一起盗割
楠木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案 时 ，要 求 被
告人承担惩罚
性 赔 偿 金 等
150 万余元。图
为检察官现场
调查。

本报通讯
员林建安 颜
金燕摄


